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责令芒市越盛硅业有限责任公司1号工业冶炼炒停产整改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芒市越盛硅业有限责任公司：
根据《云南省环境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2019年大气水主要污染物省级重点减排项目的函》（云污防字〔2019〕32号）要求，你公司工业硅冶炼炉脱硫工程必须于2019年9月30日前建成投运，脱硫系统集气率90％以上，综合脱硫效率60％以上。
目前，你公司1号工业硅冶炼炉脱硫工程已建成，但未通过验收就投运生产，为完成减排任务，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，责令你公司1号炉即日起停止生产，立即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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